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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延期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延期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第六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以下统称申请人）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五）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指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等内容）、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第七条 申请人经营剧毒化学品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建立剧毒化学品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账等管理制度。
第八条 申请人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新设立的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其储存设施建立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用于危险化学品储存的专门区域内；
（二）储存设施与相关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三）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评价报告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四）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15603）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易扩散危险化学品的，除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的规定。
五、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的文件及申请表
	2
	原件

	2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1
	原件

	3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
	1
	复印件

	4
	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
	1
	复印件

	5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
	1
	复印件

	6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1
	复印件

	7
	原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1
	原件

	8
	储存设施相关证明文件（复制件）、租赁储存设施的，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件（复制件）、储存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1
	原件和复印件

	9
	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书（复制件）（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1
	复印件

	10
	安全评价报告(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点：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初领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初领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第六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以下统称申请人）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五）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指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等内容）、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第七条 申请人经营剧毒化学品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建立剧毒化学品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账等管理制度。
第八条 申请人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新设立的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其储存设施建立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用于危险化学品储存的专门区域内；
（二）储存设施与相关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三）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评价报告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四）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15603）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易扩散危险化学品的，除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的规定。
五、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
	2
	原件

	2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1
	原件

	3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制件）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
	1
	复印件

	4
	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复制件）
	1
	复印件

	5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复制件）
	1
	复印件

	6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制件）
	1
	复印件

	7
	储存设施相关证明文件（复制件）、租赁储存设施的，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件（复制件）、储存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原件）（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1
	原件和复印件

	8
	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书（复制件）（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1
	复印件

	9
	安全评价报告(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提供)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第六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以下统称申请人）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五）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指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等内容）、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第七条 申请人经营剧毒化学品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建立剧毒化学品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账等管理制度。
第八条 申请人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新设立的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其储存设施建立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用于危险化学品储存的专门区域内；
（二）储存设施与相关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三）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评价报告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四）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15603）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易扩散危险化学品的，除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的规定。
五、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2
	原件

	2
	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1
	复印件

	3
	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1
	复印件

	4
	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1
	原件

	5
	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1
	原件

	6
	储存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需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储存设施证明文件；租赁储存设施的，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件
	1
	原件

	7
	原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1
	原件

	2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企业名称登记保留意见书（复印件）
	1
	复印件

	3
	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安全培训合格证（复印件），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材料
	1
	原件和复印件

	4
	安全管理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清单
	1
	原件和复印件

	5
	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的证明材料
	1
	原件和复印件

	6
	经营场所设立的安全条件（包括位置、面积、结构、安全距离、临近零售点情况、消防器材、安全警示标志等）说明材料（含平面图、现场照片）
	1
	原件

	7
	经营场地的房屋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1
	复印件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
	复印件

	9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正副本（新办不需提供）
	1
	原件和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延期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延期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1
	原件

	2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企业名称登记保留意见书（复印件）
	1
	复印件

	3
	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安全培训合格证（复印件），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材料
	1
	原件和复印件

	4
	安全管理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清单
	1
	原件和复印件

	5
	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的证明材料
	1
	原件和复印件

	6
	经营场所设立的安全条件（包括位置、面积、结构、安全距离、临近零售点情况、消防器材、安全警示标志等）说明材料（含平面图、现场照片）
	1
	原件

	7
	经营场地的房屋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1
	复印件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
	复印件

	9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正副本（新办不需提供）
	1
	原件和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变更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变更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1
	原件

	2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企业名称登记保留意见书（复印件）
	1
	复印件

	3
	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安全培训合格证（复印件），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材料
	1
	原件和复印件

	4
	安全管理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清单
	1
	原件和复印件

	5
	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的证明材料
	1
	原件和复印件

	6
	经营场所设立的安全条件（包括位置、面积、结构、安全距离、临近零售点情况、消防器材、安全警示标志等）说明材料（含平面图、现场照片）
	1
	原件

	7
	经营场地的房屋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1
	复印件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
	复印件

	9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正副本（新办不需提供）
	1
	原件和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文件
	1
	原件

	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
	1
	原件

	3
	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实行告知承诺制
	1
	复印件

	4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1
	原件

	5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1
	原件

	6
	许可事项代理委托书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12月14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36号公布  根据2015年4月2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等四部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三）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四）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五）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14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1
	复印件

	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1
	原件

	3
	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实行告知承诺制）
	1
	复印件

	4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及安全专篇
	1
	原件

	5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重大变更设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重大变更设计，必要）
	1
	原件

	6
	采矿许可证（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必要）
	1
	复印件

	7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1
	原件

	8
	许可事项代理委托书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安全生产举报行政奖励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安全生产举报行政奖励
二、事项类型：行政奖励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暂无受理条件
五、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安全生产举报情况核实报告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湖南省森林消防先进集体与个人表彰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湖南省森林消防先进集体与个人表彰
二、事项类型：行政奖励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根据机构改革以后的相关规定，全省森林消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与全省应急管理工作表彰合并，实行四年一表彰；同时，根据全国、全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规定，每次大的森林火灾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后，对扑火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即时给予表彰奖励。
五、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湖南省森林消防先进集体（个人）审批表
	3
	原件

	2
	佐证材料
	3
	原件和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
二、事项类型：行政给付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遭受自然灾害自然人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生产安全事故和非生产安全事故性质认定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生产安全事故和非生产安全事故性质认定
二、事项类型：行政确认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暂无受理条件
五、法定办结时限：45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身份证
	2
	原件和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指导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培训服务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指导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培训服务
二、事项类型：公共服务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培训，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指导全国安全培训工作，依法对全国的安全培训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培训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有效身份证明
	1
	原件和复印件

	2
	申请服务事项
	1
	原件和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二、事项类型：公共服务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暂无受理条件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营业执照
	1
	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备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备案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每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
五、法定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报告
	1
	原件

	2
	安全评价报告中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告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备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备案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国务院令第645号修订）： 第二十七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安监部门、工信部门、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五、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
	1
	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暂无受理条件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身份证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以下简称重大危险源），是指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标准辨识确定，生产、储存、使用或者搬运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五、法定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
	1
	原件

	2
	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
	复印件

	3
	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1
	复印件

	4
	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主要设备一览表
	1
	复印件

	5
	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1
	原件

	6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1
	复印件

	7
	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1
	原件

	8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检测、检验结果
	1
	复印件

	9
	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记录
	1
	复印件

	10
	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1
	复印件

	11
	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备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备案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要求编制，并经专家评审通过的应急预案
五、法定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1
	原件和
复印件

	2
	应急预案评审意见
	1
	复印件

	3
	应急预案电子文档
	1
	原件

	4
	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1
	复印件

	5
	许可事项代理委托书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必须取得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五、法定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1
	原件和
复印件

	2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1
	原件

	3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申请书（经营）
	1
	原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慈善捐赠款物的使用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慈善捐赠款物的使用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属于（一）发起人捐赠、资助的创始财产；
（二）募集的财产；（三）其他合法财产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表
	1
	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慈善捐赠款物的管理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慈善捐赠款物的管理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1、组织救灾、防灾、减灾工作；
2、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依法登记满2年；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
五、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表
	1
	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将其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进行备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将其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进行备案
二、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受理条件：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当将其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港区内储存的，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五、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六、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类型

	1
	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当将其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的资料
	1
	复印件


八、咨询方式：0734-5212333
九、监督投诉方式：0734-5233696   或 0734-12345
十、收费及补贴标准：不收费
十一、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十二、办理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兴衡东路与洣江大道交叉口政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1

